
和布克赛尔县居民用水阶梯水价及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bookmark: _GoBack]第一条 为保护和合理利用水资源，进一步提升全社会节水意识，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和供水效率，确保我县城乡供水安全，依据《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46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业和生活用水定额》（新政办发〔2007〕105号）、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财政厅、水利厅、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推进自治区水价综合改革实施意见的通知》（新政办发[2012]129号）、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我区城镇居民用水阶梯水价制度的实施意见》（新政办发[2017]198号）、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加快推进我区城镇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的实施意见》（新发改农价〔2018〕1086号）、自治区发展改革委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新发改规[2024]1号）及塔城地区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塔城地区城镇居民用水基本水量指导意见的通知》（塔地发改价[2025]6号）文件精神，制定本制度。

               
                                                                                                                                                                                                                                                                                                                                                                                                                                                                                                                                                                                                                                                                                                                                                                                                                                                                                                                                                                                                                                                                                                                                                                                                                                                                                                                                                                                                                                                                                                                                                                                      
第二章 实施范围
第二条 本实施办法适用于和布克赛尔县行政区域内使用城市公共供水管网供水的居民和非居民用水户(以下简称“用水户”)，包括环卫、绿化、消防等城市公共用水。
第三条 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是城镇居民、非居民用水定额价格主管部门，负责分档水量加价标准制定工作，开展对供水企业成本的常态化监审。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水利局是城镇供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据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业和生活用水定额的通知》（新政办发〔2007〕105号），负责核定城镇区域内各行业用水户年度用水定额、确定计量周期等工作。
（一）居民用水阶梯水价，实施范围为和布克赛尔县城镇供水区域内实行“一户一表”的居民生活用水户。
（二）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实施范围为和布克赛尔县城镇供水区域内实行“一户一表”的非居民用水户、特种行业用水户等。

第三章 水价分类
第四条 依据《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46号）城镇供水实行分类水价。根据使用性质分为居民生活用水、非居民用水、特种用水三类。
（一）居民生活用水主要指城镇居民住宅家庭的日常生活用水。学校教学和学生生活用水、养老机构和残疾人托养机构等社会福利场所生活用水、宗教场所生活用水、社区组织工作用房和居民公益性服务设施用水等。
（二）非居民用水主要指工业、经营服务用水和行政事业单位用水、市政用水（环卫、绿化）、生态用水、消防用水等。
（三）特种用水主要包括洗车、以自来水为原料的纯净水生产、高尔夫球场用水等。

第四章 居民生活用水
第五条 居民生活用水实行阶梯价格制度。居民生活用水阶梯水价设置应当不少于三级，级差按不低于1：1.5：3的比例安排。其中，第一阶梯水价按照规定价格执行，第二阶梯水价超出定额水量部分按照规定价格的1.5倍执行，第三阶梯水价超出定额水量部分按照规定价格的3倍执行。
（一）户均用水量，依据《关于塔城地区城镇居民用水基本水量指导意见的通知》（塔地发改价[2025]6号）确定的城镇居民用水基本水量为15立方米/户·月，家庭户均人口数为4人。
（二）居民用水户实际用水量超过用水定额的，应当按照下列标准缴纳居民生活用水阶梯价格水费：



	级差
	户均年用水量
（立方米/户·年）
	标准
	执行价格
（元/立方米）

	第
一
级
	0-180（含180）
	按定价
执行
	1.50

	第
二
级
	180-360（含360）
	超出定额水量部分按照按规定价格的1.5倍执行
	2.25

	第
三
级
	360以上
	超出定额水量部分按照按规定价格的3倍执行
	4.50


（三）实行居民生活用水阶梯水价后增加的收入，应当主要用于管网和户表改造、水质提升、弥补供水成本上涨等。

第五章 非居民用水及特种用水
第六条 非居民用水及特种用水实行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
（一）分档水量。一档为定额和计划用水量以内部分，执行规定的到户自来水价；二档为超出定额和计划用水量20%以内，超出部分在到户自来水价基础上加1倍征收；三档为超出定额和计划用水量20%以上（含20%），不足40%部分，超出部分加2倍征收；四档为超出定额和计划用水量40%以上（含40%），超出部分加3倍征收，并可采取限供或停供等措施。
（二）“两高一剩”行业。为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减少污水排放，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两高一剩”（高耗能、高污染、产能严重过剩）行业实行更严格的加价标准，加价幅度在到户自来水价的基础上加3倍征收。
（三）加价项目。超定额累进加价基础为自来水水价加价，不包括水资源费、污水处理费和各种附加、二次供水。
（四）非居民用水及特种用水定额主体。供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核定各行业用水户年度用水定额、确定计量周期等工作。
（五）非居民用水及特种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非居民用水户实际用水量超过供水行政主管部门核定的用水定额的，应当按照下列标准缴纳超定额累进加价水费：
                                　　　　　　　　　单位:元/立方米
	档次
	标准
	非居民用水（指工业、经营服务用水和行政事业单位用水等）
	市政用水（环卫、绿化）、生态用水、消防用水
	特种用水（主要包括洗车、以自来水为原料的纯净水生产、高尔夫球场用水等）

	定额和计划用水量以内部分
	执行规定的到户自来水价
	2.50
	1.42
	6.00

	超出定额和计划用水量20%以内
	超出部分在到户水价基础上加1倍征收
	5.00
	2.84
	12.00

	超出定额和计划用水量20%以上（含20%）、不足40%部分
	超出部分加2倍征收
	7.50
	4.26
	18.00

	超出定额和计划用水量40%以上（含40%）
	超出部分加3倍征收
	10.00
	5.68
	24.00


第七条 行业用水定额标准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业和生活用水定额》（新政办发〔2007〕105号）执行。
第八条 用水户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安装和使用计量设施，做好计量设施的维护管理，确保计量设施正常运行;供水企业应当定期对计量设施进行检查、校验，加快推进计量设施智能化管理，提高用水计量效率和精准度。
第九条 供水行政主管部门根据行业用水定额及供水企业和用水户上报的用水量、产量(产值)、服务量、用水人口等核定本年度用水定额及上年度超定额用水量。并于每年的第一季度和供水企业完成用水户年度用水定额核定及上年度超定额累进加价水费的征收工作。
用水户应当配合做好用水核定相关资料提供及超定额累进加价水费的缴纳工作。
超定额用水比例，按四舍五入办法以整数计。
第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减收或免收超定额用水累进加价水费。
遇到下列情况确需减免的，用水户应向供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减免申请，由供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县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审核确定：
(一)因无法抗拒的自然灾害引起的水管突发爆裂和扑灭火灾用水的;
(二)公共福利性用水;
(三)其他符合减免的情形。
第十一条 超定额用水累进加价形成的水费应当“取之于水，用之于水”，由供水企业负责收缴，作为供水企业的收入，用于管网及户表改造、完善计量设施和水质提升、弥补供水成本上涨和保持第一级水价相对稳定、促进节水技术改造和节水工艺推广等。
供水企业对收取的超定额加价水费应当单独记账，按照规定使用，在供水企业年度成本信息公开中加以说明，主动接受市住建局及社会的监督。

第六章 污水处理费
第十二条 在执行居民用水阶梯水价和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的过程中，对进入排污管网的用水，按照规定一并收取污水处理费，收费标准如下：
1、居民生活污水处理费：1.00元/立方米；
2、非居民生活污水处理费：1.20元/立方米；

第七章 罚则
第十三条 有关部门、供水企业及其工作人员在超定额用水累进加价水费征收使用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予以处理。

第八章 附则
第十四条 本实施办法未尽事宜，按照自治区居民用水阶梯水价和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政策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 两镇污水处理站在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加大宣传力度，向社会公示相应的政策及水价标准。
第十六条 一户多人，对超过户均人口数的家庭，可按户籍证明或暂住证明标注的人口数量每增加1人相应增加1个水量基数。
第十七条 低收入家庭的水费减免政策，对城乡低保户、五保户用水减免按我县相关规定执行。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水利局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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